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闽市监函〔2023〕70号

答复类别：B类

关于省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
第 1126号建议的协办意见

省法院：

陈立新代表提出的《关于在福建省推广破产案件处置“一站

式”联动服务机制的建议》（第 1126号）收悉。我局的办理意见

如下：

近年来，我局认真按照国务院和省委、省政府以及市场监管

总局的部署安排，持续深化企业注销便利化改革，简化破产企业

注销登记程序，指导各级市场监管部门积极配合法院做好破产企

业的注销登记。一是做好破产企业注销引导。根据市场监管总局、

人社部等五部门联合发布的《企业注销指引（2021年修订）》，

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在办理企业注销登记时，引导财产不足清偿债

务的企业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宣告破产。二是简化破产企业注销

登记。认真贯彻落实《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》及其实施细则，

简化破产企业注销登记程序，对人民法院裁定强制清算或者裁定

宣告破产的企业，有关清算组、破产管理人可持人民法院终结强



— 2 —

制清算程序裁定或终结破产程序裁定，直接向登记机关申请办理

注销登记。三是共享市场主体注销数据。根据我省政务数据汇聚

共享相关规定，我局已将市场主体注销数据实时共享至省数字办

建设的省政务数据汇聚共享平台，相关部门可按照规定通过政务

数据汇聚共享平台共享市场主体注销数据。

下一步，我局将积极配合贵院落实相关改革部署，认真吸收

并采纳陈立新代表的建议，进一步加强府院联动，强化业务协同

和信息共享，推动提升企业破产处置便利化水平，服务全省经济

高质量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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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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